
◆ 什么是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？

在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初期，为了指导部门准确把握政

府购买服务的范围、性质和种类，规范执行有关政策，财

政部部署编制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。指导性目录内容

为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宜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

事项。指导性目录编制完成后，纳入目录且有预算安排的

服务事项应当逐步推行政府购买。

◆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如何编制管理？

各级政府部门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主体。因此，政

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在中央和省两级实行分级管理、分

部门编制，实施政府购买服务的部门具体负责编制本部门

（垂直管理系统包含各级派出或分支机构）指导性目录，

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，并按规定向社会公

开。考虑到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购买服务推进情

况差异较大，省以下是否分级分部门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

导性目录，由各省级财政部门根据本地区情况确定。


